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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3603 债券简称：18 同济 01 

债券代码：143604 债券简称：18 同济 02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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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医药”或“发行人”）

2018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同济堂医药、新

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或“担保人”）的公告文

件、网络等公开信息，由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人”、“华创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创证券所做承诺或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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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18 同济 01”及“18 同济 02”公司债

券基本情况 

（一）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一） 

1、发行人名称：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18 同济 01 

3、债券代码：143603 

4、发行金额：人民币 2.20亿元 

5、债券期限：2+1 年期（附第 2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 

6、票面利率：7.80%，第 2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未调整票面利率 

7、最新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等级 C，债项信用等级 C 

8、付息日：2019 年至 2021年每年的 4月 25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若品种一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 2019年至 2020年每年的 4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9、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12、会计师事务所：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3、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14、担保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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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名称：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18 同济 02 

3、债券代码：143604 

4、发行金额：人民币 2.00亿元 

5、债券期限：3 年期 

6、票面利率：7.80%  

7、最新评级情况：主体信用等级 C，债项信用等级 C 

8、付息日：2019 年至 2021年每年的 4月 25日为本期债券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9、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12、会计师事务所：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3、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14、担保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担保人重大事项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出具编号为【2022】45 号的纪律处分

决定书《关于对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关

联方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鉴于（1）担保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虚

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及管理费用，导致 2016年至 2018年虚增利润总额

分别为 6.8 亿元、9.2 亿元、8.3 亿元；（2）担保人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

假记载，虚增其他业务收入 3.86 亿元，虚增利润总额 3.86 亿元；（3）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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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至 2019 年连续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

且未及时披露；（4）担保人提供关联担保未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也未及时

披露；（5）担保人未如实披露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第 16.2 条、第 16.3 条、第 16.4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

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纪

律处分实施标准》等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新疆

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张美华，实际控制人暨

时任总经理李青，控股股东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联方湖北同济堂科

技有限公司、海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时任财务总监魏军桥予以公开

谴责，公开认定张美华、李青终身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公开认定魏军桥 10 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对时任董事会秘书李冲，时任独立董事廖圣林、王锦霞、张金鑫，时任董事王渊、

林晓冰、孙玉平，时任副总经理胡建华，时任监事李红全、周璇、杨涛予以通报

批评。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将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上述纪律处分涉及的主体中，担保人为发行人母公司，张美华、李青亦为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另外，李青、魏军桥、孙玉平、林晓冰亦为发行人董事。 

三、发行人、担保人重大事项影响分析 

上述重大事项，预计将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及担保人的担保代偿能力产生一定

影响。 

华创证券作为“18同济 01”、“18同济 02”受托管理人，根据以上债券《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

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华创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担保人及相关人员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和合规

情况，对“18同济 01”、“18同济 02”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本期债

券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持续跟进，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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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18同济 01”、“18同济 02”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

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刘紫昌 

电话：0755-88309300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座 20层 

 

 

（以下无正文） 

  






